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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芯）4月
3日上午 9时，辽源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刘某民等多名被告
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寻衅滋事、诈骗、职务侵
占、串通投标、非法采矿、非
法占用农用地、盗伐林木、滥
伐林木等罪行上诉一案进行
公开宣判。

2018年 12月 29日，龙山
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人刘某民因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
衅滋事罪、诈骗罪、职务侵占
罪、串通投标罪、非法采矿
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盗伐
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等罪，判
处有期徒刑 21年，没收财产
500万元，罚金 340万元。被
告人支某某等11人因犯寻衅
滋事罪、诈骗罪、职务侵占

罪、串通投标罪、非法采矿
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
等罪名，分别判处 11年至 6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宣判后，刘某民等7名被
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市中
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
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
判程序合法，定罪准确，量刑
适当，决定不开庭审理，经合
议庭评议并报审判委员会讨
论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被告人亲属、社会群众
及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参加了旁听。

L 出重拳扫黑恶拔毒瘤 宣判现场。本报记者 夏景明 摄

设卡拦截过往车辆、当众
持刀以自杀相威胁、扰乱公共
秩序……一个以王某仁为首
的恶势力团伙，在辽源地区造
成了恶劣影响。

2018年 11月 21日，东辽
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并宣判了这起涉恶犯罪案
件，该案涉案 7人触犯刑律，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七年
不等。其中，7人被认定为恶
势力团伙。

案情回放一：
设卡拦截过往车辆，强行

索要财物
2016年8月至9月间，王

某仁趁东辽县云顶镇云顶村
九组修桥过往车辆需在该村
八组村路绕行之机，组织被告
人蒋某东、王某祥、刘某、唐某
亮、王某岩、王某江，形成恶势
力团伙，在该村八组村路上设
卡拦截过往车辆，并强行索要
财物合计人民币18200余元，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案发后，
被告人王某祥于2018 年8月
30日前往东辽县公安局投案。

法院庭审查明，被告人王
某仁，组织被告人蒋某东、王某

祥、刘某、唐某亮、王某岩、王某
江，多次在云顶镇云顶村八组
路段上设卡拦截过往车辆，并
强行索要财物，形成恶势力团
伙。7名被告人有分有合在涉
案路段上收费达40余天，多次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给东辽县
的社会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

案情回放二：
多次寻衅滋事，扰乱公共

秩序
除了设卡拦截过往车辆，

检察机关还指控了王某仁寻
衅滋事的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7
月1日12时许，王某仁在东辽
县云顶镇人民政府院内，当众
持刀以自杀相威胁，扰乱公共
秩序两小时有余，并恐吓云顶
镇政府工作人员，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于2016年7月，随意辱
骂、殴打被害人王某敏，直至被

害人王某敏跪地求饶为止；于
2016年8月，随意辱骂被害人
王某君；于2016年10月8日7
时许，在云顶镇云顶村八组因
被害人苑某清与他人发生交
通事故事宜出面讲情遭拒，持
砍刀辱骂、恐吓被害人苑某清，
并故意毁坏其车辆。

案情回放三：
非法开采矿石，危害国家

公共利益
2012年至2017年间，王某

仁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在东辽
县云顶镇云顶村和水缸村交
界处，即云顶镇福利院后山国
有林地和集体林地中非法开
采山皮石，经东辽县林业局于
2015年4月26日、7月21日、8
月26日、2016年9月7日作出
四次林政处罚后仍不停止开
采行为，共开采山皮石5万余
立方米，销售获利合计人民币

40余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王

某仁违规开采山皮石，造成当
地生态环境损害，经鉴定，生态
环境损害价值 547656.07 元。
其 中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费 用
459724元，修复期间生态功能
损害价值87932.07元。

法院审判：
认定为恶势力团伙，一审

判决多人获刑
法院查明，被告人王某

仁，组织被告人蒋某东、王某
祥、刘某、唐某亮、王某岩、王
某江，多次在云顶镇云顶村八
组路段上设卡拦截过往车辆，
并强行索要财物，形成恶势力
团伙，情节严重；被告人王某
仁，多次辱骂、恐吓他人，情节
恶劣，7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
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王某
仁，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未

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
矿罪。

据此，东辽县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决7人均
犯寻衅滋事罪。其中，被告人
王某仁同时犯非法采矿罪，数
罪并罚，刑期合并执行。最
终，法院判处王某仁有期徒刑
七年，并处罚金60万；判处被
告人蒋某东有期徒刑二年；判
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二年；
判处被告人唐某亮有期徒刑
二年；判处被告人王某祥有期
徒刑一年四个月；判处被告人
王某江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判处被告人王某岩有期徒刑
一年。

送达判决书后，东辽县人
民法院还延伸审判职能，充分
运用司法建议，扩展审判效
果，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
漏洞、薄弱环节，以司法建议
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向有关部
门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对策措
施。

强力扫黑 铁腕除恶
东辽县公开宣判 一恶势力团伙成员一审获刑

市扫轩

L 典型案例剖析释解

本报讯（记者 陈博琳）
中央扫黑除恶第 13 督导组
督导吉林省工作动员会后，
市司法局高位谋划、迅速落
实、压实责任、细化措施，于
4 月 2 日召开配合中央督导
工作部署会议。

会上传达了中央扫黑除
恶第 13 督导组督导吉林省
工作动员会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督
导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决策部署，以解决多年以来
在涉黑涉恶领域存在的形式
主义、弄虚作假等问题。市
司法局务必从“三个事关”
的高度认识此项工作。要始
终保持最高政治站位，认清
工作背景，着力解决思想认
识问题，强化“四个意识”、
践行“两个维护”、夯实各项
基础工作，全力配合好督导
工作。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各县（区）司法局党
组，各直属单位，局机关相
关科室，要将此项工作作为
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来抓，坚
决落实好省、市各级关于配
合中央督导的各项工作要求
和工作任务。要夯实工作基
础，围绕政治站位、依法严
惩等六个方面，认真开展自
查自改，边督边改，立行立
改，梳理工作薄册，建好台

账目录，从组织领导、协调
联络、信息宣传等各方面做
好保障。要持续开展好扫黑
除恶常态工作，坚持做好律
师代理涉黑涉恶案件监督指
导，扎实开展社区矫正等特
殊人群的监管教育，深入挖
掘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扩大
法治宣传覆盖面及精准度，
推进市司法局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向纵深发展。

会后，市司法局相关领

导就全系统各县（区）、各单
位、各部门工作职责进行了
逐一工作指导。

市强戒所分管领导，各
县（区）司法局分管领导，市
司法局直属各单位、局机关
相关科室负责人及相关工作
人员参加了会议。

压实责任 细化措施

市司法局全力配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工作

L 部门动态

本报讯 4月2日，十五
届东丰县委第四轮巡察工
作动员部署会议在县纪委
监委会议室召开。会议传
达了市委、市纪委监委和
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关于巡
察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宣布了巡察组组长、副组
长授权及巡察组分工的决
定。按照县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的部署，本轮巡察
将对大兴镇、拉拉河镇等
10个单位开展常规巡察。

会议指出，要坚定不
移深化政治巡察。牢牢把
握“两个维护”根本任务，
严格落实“五个持续”重要
要求，服从服务东丰高质

量发展大局，为高质量推
进大美东丰建设提供有力
保障。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
点开展巡察监督。围绕党
的政治建设，重点检查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围
绕党的思想建设，重点检
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围
绕党的组织建设，重点检
查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
建设情况；围绕党的作风
建设，重点检查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整治“四
风”问题情况；围绕党的纪
律建设，重点检查党规党
纪执行情况；围绕巩固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廉
洁自律和整治群众身边腐
败问题情况；围绕巡视巡
察整改中的突出问题，加
强监督检查。

会议要求，要全力提
升巡察工作质效。着力精
准发现问题，提高线索质
量，抓实问题整改，强化组
织协调，严肃纪律规矩，高
质量完成本轮巡察工作，
为推动大美东丰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东巡宣）

东丰县召开十五届县委
第四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本报讯（记者 张莹
莹）4月3日至4日，龙山区
委两个巡察组先后进驻八
个被巡察单位召开巡察工
作动员会，各巡察组组长
作动员讲话，区委巡察办
相关领导就配合做好巡察
工作提出要求，被巡察单
位主要负责人作表态发
言。

根据区委要求和巡察
工作职责，区委巡察组主

要受理反映区直机关党工
委、区科技局、区司法局、
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东吉
社区、站前社区党委（党
组）领导班子成员、下一级
领导班子成员和重要岗位
领导干部的问题举报，重
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
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四风”以及领导干部不担
当不作为、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
范围的问题举报，将按规
定由有关部门处理。

巡察期间，龙山区委
巡察组均设立信箱、接访
地点、举报电话和电子信
箱，欢迎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反映情况和问题。具体
联系方式如下：

九届龙山区委第四轮巡察完成进驻

巡察
组别

第一
巡察
组

第二
巡察
组

巡察
时间

4 月 1
日—7
月 17
日

4 月 1
日—7
月 17
日

被巡察
单位

区直机关
党 工 委、
区 司 法
局、区 农
业 农 村
局、东 吉
社区

区 科 技
局、区住
建 局、区
机关事务
管理局 、
站前社区

联系方式

信箱安放地点

区直机关党工委：龙
山区政府九楼东侧
楼梯间内；区司法
局：龙山区政府七楼
东侧楼梯间内；区农
业农村局：龙山区政
府八楼西侧楼梯间
内；东吉社区：东吉
社区居民活动中心
门口

区科技局：龙山区政
府八楼东侧楼梯间
内；区住建局：九洲
公园时代小区正门
对面铁道栅栏处；区
机关事务管理局：龙
山区政府二楼东侧
楼梯间内；站前社
区：站前社区正门西
侧

接访
地点

龙山区政
府三楼东
侧龙山区
委第一巡
察组

龙山区政
府三楼东
侧龙山区
委第二巡
察组

接访时间
（法定工
作日）

上午 8 时
30 分—11
时 30 分、
下午1时

—4 时 30
分。劳动
节后下午
接访时间
调整为 1
时30分—
5时。

举报电话
（可接受短
信举报）

18643799479

13732813179

电子信
箱、通讯
地址

lsqwcyz@
163.com
辽源市辽
河 大 路
6889 号 3
楼第一巡
察组收。
邮 编 ：
136200

lsqwcez@
163.com
辽源市辽
河 大 路
6889 号 3
楼第二巡
察组收。
邮 编 ：
136200

九届龙山区委第四轮巡察各巡察组联系方式

4月2日，市公安局组织部分青年民警前往辽源市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公安英烈、弘
扬英烈精神”祭扫活动，鼓舞公安民警切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总要求，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为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用实际行动抒写新时代辽源公安工作的崭新篇
章。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来信来访：市扫黑除恶线索举报中
心（辽源市辽河大路 3295号 市交警支
队六楼市扫黑办）

市公安局扫黑除恶线索举报中心
（辽源市人民大街 4456号 市公安局有
组织犯罪侦查支队）

电话举报：市扫黑办：3280039
市公安局：110、3282363
市委组织部：3313266

网络举报：QQ号：3596352193

微信号：lyjbshhshexs110
电子邮箱：3596352193@qq.com
二维码

全省扫黑除恶举报电话：
0431-12389、0431-8209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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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零售药店及其工作人员有哪
些欺诈骗保行为？

1.盗刷医疗保障身份凭证，为参保

人员套取现金或购买营养保健品、化
妆品、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物品的；2.为
参保人员串换药品、耗材、物品等骗取

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3.为非定点医药
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的；4.为参保人
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的。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
0437-6660611
辽源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举报

电话：0437-3291911
东丰县医保举报电话：
0437-6220019
东辽县医保举报电话：

0437-5555878
龙山区医保举报电话：
0437-6156988
西安区医保举报电话：
0437-3635248
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双休日和节假日除

外）
夏季：上午 8 时 30 分—11 时 30

分、下午13时30分—17时
冬季：上午 8 时 30 分—11 时 30

分、下午13时—16时30分
欢迎广大市民通过电话，举报投

诉关于打击欺诈骗保的问题线索。

辽源市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举报电话

医
保

政
策
问
答

本报讯（记者 付晓娇）
为缅怀英烈、传承先辈精神，
激励全市青少年以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4月 3日上午，团市
委、市教育局和市少工委联
合开展了“传承·2019 清明
祭英烈”祭扫烈士墓活动。
来自市教育局、市武警支队、
市直属团委及全市部分高

校、中学（中职）、小学近 900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上午 9时，烈士陵园一
片肃穆，活动在激昂的国歌
声中开始，8名武警战士向
烈士敬献花篮，全体人员为
烈士默哀。在庄严的烈士纪
念碑前，举行了全市新团员
入团仪式，新团员们面对团
旗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为

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少先队员代表和新老团

员代表分别发言，表达了他
们对革命先烈的无比尊敬与
怀念，并立志为家乡辽源新
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最后，全体人
员瞻仰烈士墓，并敬献白花，
表达对先烈的深切悼念之
情。

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
开展“传承·2019清明祭英烈”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茵）4 月
2 日，市社保局团委组织青年
干部职工前往烈士陵园开展
清明节扫墓活动，深切缅怀革
命先烈，弘扬先烈的崇高精
神。

团员青年胸前佩戴白花、
手持菊花整齐肃立在纪念碑
前，由四名同志为烈士纪念碑
敬献花圈，怀着无比崇敬的心

情默哀一分钟，沉痛悼念革命
先烈，并追忆老一辈革命家为
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辉伟
绩。紧接着，团员青年表示，要
继承先辈遗志，在各自的岗位
上刻苦学习、敬业奉献，不断提
高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为发
展壮大我市民生保障事业，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更多的获
得感而努力工作。

市社保局开展青年干部
职工清明节扫墓活动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刘某民等上诉案


